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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2020051028

沪药监稽处〔2024〕762023000073号

当事人：上海章华保健化妆品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81321999553

住所：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638 号

法定代表人：章珊珊

2023 年 12 月 19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

业路 638 号进行现场检查，查见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保湿

型）（批号：038307D1）留样，标签标示备案编号为沪 G妆网备字

2021011304。

为进一步查明事实，本局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依法对当事

人立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办案人员依法取得当事人提供的相关

证明材料，制作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，期间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保湿型）是国产普通化妆

品，原备案编号为沪 G妆网备字 2021011304，已于 2023 年 2月

14 日注销。新备案编号为沪 G 妆网备字 2023003686，备案日期

为 2023 年 3月 31 日。备案人和生产企业均为当事人。

2023 年 3 月 10 日，当事人生产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

保湿型）（批号：038307D1）1349 瓶。其成分与新备案凭证（编

https://admin.scjgj.sh.cegn.cn/casenp/case/common/mainUndoAudit.d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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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沪 G 妆网备字 2023003686)中载明的技术要求一致，但上述

化妆品标签标示为原备案编号：沪 G妆网备字 2021011304。2023

年 4 月 3日，当事人将上述化妆品上市销售给浙江章华保健美发

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，销售单价为人民币 3.5 元/瓶。

2023 年 4 月 15 日，当事人主动实施召回，共计召回章华橄

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保湿）（批号：038307D1）1340 瓶。2023 年

4 月 21 日，当事人对召回的 1340 瓶化妆品重新贴标，标签标示

为新备案编号：沪 G妆网备字 2023003686，留样 4瓶。2023 年 4

月 28 日，当事人将上述重新贴标的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保

湿）（批号：038307D1）1336 瓶再次销售给浙江章华保健美发实

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。

上述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为人民币 4721.5 元。当事人的违法所

得为人民币 31.5 元。

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当事人的营业执照、相关人员委托书和

身份证明材料、国产普通化妆品备案凭证、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

（凝水保湿型）（批号：038307D1）的批生产记录、入库清单、销

售清单、召回通知、召回报告、返工单、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等

证据材料予以证明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2024 年 3 月 18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沪药监稽罚告

〔2024〕762023000073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拟作出行政

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并告知当事人自收到该行

政处罚告知书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，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当

事人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，未向本

局提出陈述、申辩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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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生产经营的章华橄榄精油弹力素（凝水保湿型）（批

号：038307D1）标签标注内容与备案信息不符，违反《化妆品监

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

标签。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内

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

行为。”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主动召回涉案化妆品，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“当

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

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：”以及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

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

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，并可以没收

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、包装材料、工具、设备等物品；

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，并处 1万元以上

3 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

上 10 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、由备案部门取消

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，对违法单位的法定

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2倍以下罚款，

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签不符

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。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

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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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没收违法所得：人民币叁拾壹元五角；

2.罚款：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

本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将罚没款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

具体代收机构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可每日按罚款数

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

决定的，本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3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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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

息）


